
1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

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核查意见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韵达”或“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光韵达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查，核

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过光韵达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决议及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由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陈征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15号）同意，光韵达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总数量为 21,052,630.00 股，发 行价 格为 9.31 元 / 股 ，募集 资 金总额 为

195,999,985.30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审计费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12,137,971.8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3,862,013.46元。 

二、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光韵达2021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

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4,200万元向全资

子公司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宇航空”）增资，并由通

宇航空向其全资子公司成都通鑫旺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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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增资4,200万元，增资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3D打印（激光）生产线建设

项目”。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增资事项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授权通宇航空、通鑫旺

管理层负责办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 

本次增资方案如下： 

1、上市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通宇航空增资人民币4,200万元，增资完成

后，通宇航空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变更为7,200万元。 

2、由通宇航空向通鑫旺增资人民币4,200万元，增资完成后，通鑫旺注册

资本由1,000万元变更为5,200万元。本次注入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和建设。 

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1年1月18日出具《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ZL10001

号）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光韵达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并与

华创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苑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根据《光韵达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注册稿）》及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情况，上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

集资金 

1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上市公司 9,000 9,000 

2 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上市公司 4,900 4,900 

3 3D 打印（激光）生产线建设项目 通鑫旺 4,727.07 4,200 

4 本次交易的税费及中介费用 —— 1,500 1,500 

合计  20,127.07 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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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成都通宇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西航港街道空港一路936

号 

法定代表人：陈征宇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8日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生产、加工；模具制造；3D打印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宇航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9,722,870.15  135,351,090.62 

净资产  97,389,080.35  74,241,028.82 

负债  52,333,789.80  61,110,061.80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074,897.37  74,936,796.38 

利润总额  27,316,728.35  37,990,662.67 

净利润  23,148,051.53  31,884,970.81 

 

2、成都通鑫旺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空港四路1537号 

法定代表人：陈征宇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日 

经营范围：航空设备、机械设备、模具、增材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41,752.40  



4 

 

净资产  -23,392.92 

负债 1,565,145.32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23,392.92  

净利润  -23,392.92  

 

五、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光韵达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配套资金，资金使用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光韵达本次

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需

要，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计划，未改变募集资金

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上市公司、通鑫旺、华创证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分行拟在

资金到位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要求实施监管。 

七、相关审批程序 

光韵达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的议案》，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上市公司董事会作出如下决议：为保障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意使用募集资金4,2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成都通宇航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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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有限公司增资，并由通宇航空向其全资子公司成都通鑫旺航空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增资4,200万元，增资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3D打印（激光）生产线建设

项目”。因此，光韵达董事会同意上市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的实

施主体进行增资。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光韵达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增资

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光韵达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

市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增资。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光韵达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增资符

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顺利实施，符合上市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上市公司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光韵达监

事会同意上市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进行增资。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光韵达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符合上市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草案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

组注册批复文件的要求；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上市公司

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文件及上市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光韵达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

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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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增资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汪文雨          沈明杰         刘  乐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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